共青团昆明市委关于青年文化专列
主题车站文化产品设计的购买服务计划书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昆明市市本级2018年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昆财非税〔2018〕170号）文件精神，为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大力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四个自信”，更加有效地将党史、国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国情、市情和形势政策等时事相关的文化产品元素融入青年文化专列主题车站，我单位拟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完成青年文化专列主题车站文化产品设计公益宣传活动的辅助性服务 (B1201)，编制购买服务计划如下：
1、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青年文化专列主题车站文化产品设计
（2）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昆明市市本级2018年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昆财非税〔2018〕170号）文件精神，更加有效地将党史、国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国情、市情和形势政策等时事相关的文化产品元素融入青年文化专列主题车站，现需进行购买服务。
2、 购买主体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昆明市委员会
3、 主要内容
完成青年文化专列主题车站文化产品设计工作
4、 预算资金
（一）项目金额：30万元
（二）资金来源：青年文化专列工作经费
5、 承接标准
设计公司有正规营业执照，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独立的银行账号，有健全的工作队伍和较好的执行能力，具有地铁创意设计方面的相关经验。
6、 目标要求
[bookmark: _GoBack]承接主体应当按照与购买主体签订的购买协议要求，认真组织相关工作，确保文化专列主题车站设计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7、 购买方式
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拟采用自行采购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8、 资金支付方式
按照签订购买协议内容支付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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